
南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关于全面落实房屋和市政工程建设项目

工程款支付担保工作的通知

各县（市、区）住建局、苏锡通园区规建局、通州湾示范区建

交局，各有关单位：

为切实维护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合法权益，夯实建设单位

支付保障责任，根据《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有关规定和

《关于印发<关于推进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实行担保

制度的指导意见>的通知》（苏建规字〔2020〕4 号）文相关要

求，结合我市实际，经研究，决定在我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

设施工程领域全面推行工程款支付担保（以下简称“支付担保”）

制度。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适用范围

（一）全市范围内领取施工许可证的新开工和实名制管理

系统中仍在建（竣工日期在 2026 年 7 月 31日后）的房建和市

政项目，建设单位必须向施工单位提供支付担保。

（二）政府投资项目（含财政资金部分出资的项目），建设

单位凭项目立项批复、资金来源证明等有效材料作为支付担保



凭证。

（三）施工合同总价低于300万或工期少于6个月的项目，

以及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为同一主体（或同一控股人）的项目

可不办理支付担保。

二、担保比例设置

支付担保额度设置遵循差别化管理、总额控制原则，以施

工总承包企业在南通市建筑业企业信用评价中的最新一期结果

作为测算依据，确定担保比例。施工总承包合同金额乘以担保

比例，即为支付担保金额。

房建、市政和装饰装修企业

信用分
担保比例 封顶额度

90 分及以上 1% 100 万

80 分-90 分（含 80 分） 1.5% 150 万

80 分以下或未参加信用评价 3% 300 万

备注：以联合体方式实施的项目，按组成单位中信用评价得分较低

一方确定担保比例。

三、担保要求

（一）建设单位应在招投标文件中明确工程款支付担保和

履约担保条款；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应在施工合同中约定支付

担保方式、期限和赔付机制等，同时应明确支付担保索赔款应

优先用于支付该项目拖欠的农民工工资。

（二）新开工项目应在办理实名制系统项目录入前完成支



付担保，并将相关材料（保函、保单或立项批复等）在实名制

系统上传，未办理支付担保的项目将无法完成实名制系统注册。

（三）建设单位可任选银行保函、保险公司担保或现金形

式为项目提供担保，鼓励采用银行保函、保险公司保单等替代

现金方式担保。建设单位可自主选择金融机构办理，应对担保

材料的真实性、有效性负责。

（四）支付担保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合同约定的全

部工程款项（工程质量保修金除外）支付完成之日止。支付担

保失效或超期的，建设单位应在 15 个工作日内完成更新或补充，

并由施工单位及时在实名制系统内上传。

（五）建设单位无法办理支付担保的，可由其所属的上级

公司或集团公司（母公司）办理支付担保，被担保人须明确为

该建设项目和对应的施工总承包单位。

（六）被担保人应据实主张索赔金额，额度未用足的，可

分次申请索赔，总额不超过担保金额。用于支付农民工工资的

资金应从担保机构直接进入项目工资专户。

（七）项目因故中止后申请复工且未办理支付担保的（或

担保已赔付），应按照合同剩余未支付产值测算担保金额，担保

补办到位后方可复工。

四、赔付机制

（一）索赔条件

已办理支付担保的项目在工程款支付出现以下情形，且经

各级住建部门督促整改后仍未妥善处置到位的，施工单位应及



时向担保机构索赔。

1．建设单位未按照要求定期足额向工资专户拨付人工费，

导致拖欠农民工工资的；

2．建设单位存在违法发包、指定分包且未纳入总包管理等

行为，导致拖欠农民工工资的；

3．建设单位未履行监管责任，导致人工费被套取挪用，在

足额拨付人工费的情况下，仍存在欠薪事实的。

（二）索赔流程

1．提出申请。由施工单位向担保机构提交索赔申请，申请

应附相应佐证材料，佐证材料须经属地住建劳动用工管理部门

认定。

2．审核赔付。担保机构应在收到申请后 3个工作日内完成

审核，符合条件的，应在随后 2个工作日内将资金拨付到位；

不符合条件的，应书面说明理由，并抄送属地住建劳动用工管

理部门。

五、工作要求

（一）压实监管责任。全市各级住建部门要把工程款支付

担保办理情况作为劳动用工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来抓，确保在

建项目应办尽办、材料真实有效、系统信息完整。对建设单位

未按规定办理支付担保的，依照《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

相关规定予以严肃处理。

（二）提升服务效能。全市各级住建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

加强与属地银行、担保机构沟通，明确业务办理模式和收费标



准，为企业办理支付担保提供最大便利。要充分压缩业务办理

时限，确保项目如期开工，企业索赔畅通无碍，最大程度保障

企业合法权益。

本文件自 2026 年 5 月 1日起执行。

南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6 年 4 月 27 日


